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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全球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排放與再生能源使用成為重要議題。台灣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系統因地理優勢成為節能減碳首選，但隨著普及，民眾和消防人員對其消防安全認知
未同步提升。儘管消防署發布《消防機關搶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火災指導原則》，其是否適用於桃園市消防局的行動模式仍需檢討。本研究探討該原則的實際適用性，結果顯示
其部分內容與現實情況不符，此外依建築物類型不同，搶救模式應有所調整，部分原則甚至可能增加消防人員危險。研究建議應加強法規，特別是限制直流接線箱及變流器等設
備安裝位置，以減少火災風險和搶救困難。

一、前言
在綠能政策推動之下，不論是基於環保意識抑或省錢目的而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不
可否認的，政府的法規及民眾的防災觀念卻未跟上時代腳步，對於太陽能光電系統的認
知幾乎止步於其僅是作為環保節電的綠能設施，而忽略了其可能帶來的危害，尤其對於
消防救災人員，知識往往侷限於內政部消防署公布的作業流程與可能風險。事實上，火
場危害瞬息萬變，其流程是否足以因應桃園市消防局的出勤模組與制度，值得深入探討。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藉由文獻回顧，分析台灣太陽能光電系統的概況，依照桃園市消防局目
前的出勤模式與制度，對照內政部消防署發布的《消防機關搶救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火災
指導原則》流程說明中的困難點，最後討論出目前該改善的部分。

1. 從資料整備來看：

消防局與能源局橫向聯繫不足、設置場所對自身系統不了解。

2. 從受理報案來看：

受限消防署訂定出勤秒數壓力，無法有充足時間針對火災類型攜帶適合器材。

3. 從到達現場來看：

實地訪查結果，場所對於初期火災處理原則不甚清楚，可能造成救災人員額外任務。

4. 從確認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位置來看：

未限制變流器及配電箱設置位置，若起火造成救災動線不易規劃。

5. 從由台電或太陽光電發電業者協同確認台電及場所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斷電來看：

受限於輿論壓力，有人員受困的情形下，難以台電尚未斷電為由拒絕入室搜救。

6. 從入室搶救作業來看：

火場視線不佳，因射水難以保持裝備乾燥。高溫緣故也無法內部更換高壓電用手套。

7. 從滅火作業來看：

火場能見度較低的情況下難以因地制宜侷限射水型式。

8. 從破壞排煙作業來看：

火點尚未撲滅以前，隨意破壞門窗易造成火煙延開口流動，甚至助長火勢增加風險。

9. 從殘火處理來看：

由於建築物結構問題，有時必須被迫處於危險狀態進行殘火處理作業。

五、結論
對於消防人員來說儘管知道太陽能光電火災逐年上升，訓練與知識卻跟不上時代，

處於明知有其風險卻無從下手的狀況，儘管內政部消防署有發布《消防機關搶救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火災指導原則》，但從文獻回顧、火災案例、實地訪查、實務經驗來看確實
有需改善的部分。
1. 風險認知改善：

a. 太陽能板燃燒確實會生成影響人體的毒素，應站於上風處或配戴呼吸防護面罩。
b. 鋼骨鐵皮建築物全面燃燒下，太陽能電池模組重量易增加坍塌風險。
c. 水霧或直線射水不影響感電風險。
d. 應盡可能保持裝備乾燥，尤其需穿著防護鞋。
e. 太陽能電池模組遭到破壞僅降低其發電能力。
f. 太陽能板夜間不會發電，天氣不佳會降低其發電能力。
g. 火焰的光源及救災用照明燈對太陽能板發電量微乎其微。

2. 搶救策略改善
a. 以確認有無存放危害性物質為優先。
b. 訓練消防人員太陽能光電系統的輸電開關的關閉。
c. 鋼骨鐵皮建築物達全面燃燒，考量坍塌風險應避免入室。
d. 無法輕易進入屋頂的場所，可以雲梯車滅火搭配無人機為優先考量。
e. 入室後不應輕易破壞門窗。

3. 法規層面改善：
a. 恢復適用《提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安全管理指導原則》。
b. 直流接線箱及變流器等設備不可安裝於屋頂及屋內。
c. 強制要求設置快速關斷裝置。
d. 太陽能光電系統設備納入消防法。
另外儘管訂立了搶救流程，僅是提供消防人員救災方面的方向及參考，火災現場瞬

息萬變，依不同狀況改變不同戰術，才能確保消防人員的安全。

二、文獻回顧

屋頂型太陽能光電系統建築物火災搶救可能潛在風險：

1. 燃燒可能生成的毒素險評估：
根據田村裕之等(2014)實驗結果，太陽能電池模組於燃燒時，依據有無火焰情況下

生成不同的毒素，可能會對人體嚴重損害。
2.建築物發生坍塌的可能性：

陳錦龍(2016)敘述，若為鋼骨鐵皮結構建築物，一旦火場溫度達600°C以上，即會破
壞建築結構之鋼性，而一般火場溫度皆可高達1,000°C以上，鋼骨即容易受熱彎曲，整間
鐵皮屋將因重心不穩，失去平衡而塌陷。
3.太陽能光電系統造成感電的風險評估：

張敏德(2016)敘述，人體電阻與接觸的電壓有極大之關係，人體的電阻會隨著電壓
的增高而降低。根據歐姆定律：I=V/R，當人體電阻下降時，通過人體的電流量就會增
加，故太陽能光電系統產生的感電危害相較於一般電器火災嚴重。依照人體乾、濕情況，
人體各部位的電阻值又有所不同。

Annett Sepanski et al.(2018)敘述電流對人體和牲畜的危害評估，將直流電25mA作為
人體所能承受的最大電流強度。研究實驗中，以金屬電網模擬太陽能板連接1000V直流
電壓，並以550Ω總電阻模擬穿著全身濕透防護服的成年人，無論使用水柱或水霧射水所
測得的漏電流都小於25mA。此實驗也另外使用泡沫射水做實驗，結果顯示測得的電流較
比使用水稍高，但也仍小於25mA。另外模擬1位75公斤人體穿著消防防護衣站在銅板上，
依照不同參數狀況測量電流大小，可知只要穿著消防鞋，即便在潮濕狀態下也能大幅降
低流經人體的電流大小。
4. 太陽能電池模組遭到破壞的風險評估

田村裕之等(2014)實驗中，單晶太陽能電池模組受到萬能斧敲擊破壞時，輸出電壓
比會有下降的趨勢，最後不再有電壓產生，後續一但有灑水動作，被破壞的電器迴路有
可能藉由水的附著而形成導通的電器迴路並產生輸出電壓。而薄膜太陽能電池模組只要
被萬能斧敲擊破壞一次，則立即不再有電壓輸出。 

5. 氣候對太陽能電池模組的影響
依據楊銘等(2022)實驗分析結果，全天空日射量越高，則太陽能光電系統每小時發

電量越多，若降水量、總雲量、風速與相對溼度越高，則發電量越少。
6. 不同光照對太陽能電池模組的影響

Annett Sepanski et al. (2018)研究結果，現今改使用LED照明燈居多，考慮到光源與
太陽能電池模組的距離，其造成的危險可以忽略不計。
7. 火焰燃燒對太陽能電池模組的影響

由田村裕之等(2014) 實驗可知，即便在太陽能電池模組因火焰燃燒破損，在「無火
焰-有照明」的情形下仍會有電壓產生。

四、屋頂型太陽能建築火災事故防治策進作為
1. 資料整備改進

嚴格執行《提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安全管理指導原則》，並建置於消防局搶救輔助
資訊系統，同時整合於行動派遣APP，以供救災查詢，免去現行依賴消防人員實地查訪
更新資訊的困擾。
2 風險認知改進

a. 太陽能板燃燒會產生影響人體的毒素，因此搶救時應確實待在上風處，若無法完全
避免，應穿著防護裝備，配戴呼吸面罩。

b. 火場全面燃燒可高達600度以上高溫，加之太陽能光電模組重量問題，若為鋼骨鐵皮
建築物，應盡可能避免入室搶救，即便尚未坍塌，殘火處理過程仍有坍塌可能。

c. 直線或水霧射水生成的電流均低於危急性命電流，故可放心因地制宜選擇戰術。
d. 尚未確實斷電的場所應盡可能保持裝備乾燥，若無法避免潮濕應至少穿著防護靴。
e. 對於有受困人員狀況，應避免輕易射水以致產生新迴路引發感電。無相關防護裝備

的場外人員，應限制其活動範圍於冷區。
f. 若為太陽能電池模組起火，因其發電特性無法輕易斷電，若環境情況允許，可嘗試

以萬能斧等破壞工具對表面進行破壞，以減少其漏電產生的風險。
g. 太陽能電池模組於日間無論氣候狀況均會生成電流。夜間使用照明設備時，因距離

較遠及現行多為使用LED燈，故可忽略其風險。
h. 火焰產生的照明仍可令太陽能電池模組生成電流，然而測得電壓較低可忽略其風險。

3. 搶救策略改進
a. 相較太陽能光電火災，應以確認有無存放危害性爆炸物質為優先考量。
b. 由於各單位到達火災現場的時間不同，為不延誤救災時間，可訓練消防人員於第一

時間進行太陽能光電系統的輸電開關關閉。
c. 考量建築物的材質特性，若鋼骨鐵皮建築物已達全面燃燒的狀況，即便內部有人員

受困，考量坍塌風險應避免入室。
d. 若處於無法輕易進入屋頂的場所，可以雲梯車滅火搭配無人機為優先考量。
e. 入室後不應輕易破壞門窗，以免有加速外部空氣進入，擴大火勢的風險。

4. 法規層面改善
a. 恢復適用《提升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安全管理指導原則》。
b. 直流接線箱及變流器等設備不可安裝於屋頂及屋內。
c. 強制要求設置快速關斷裝置。
d. 太陽能光電系統設備納入消防法第21之1條(知情權)。

5. 流程圖改善


